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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我院人才队伍建设及业务发展需要，采购具有招聘资质的招聘机构组织实施我院45名多种形式用工人员公开招聘工作。
二、项目预算
14万元。
三、资格要求
（一）投标人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提供以下材料：
1.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扫描件或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2.财务状况报告等相关材料：提供2024年或2025年经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财务报告扫描件（应包括完整的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或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日期前近3个月内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3.2026年至少1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险费的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或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4.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日前3年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日前成立不足3年的供应商可提供自成立以来无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并加盖公章。
5.供应商须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参加磋商。供应商若为法定代表人参加磋商，需提供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须加盖投标单位公章）；供应商若为供应商代表参加磋商，须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须由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和供应商代表身份证原件。
6.供应商须具备有效期内的《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并加盖公章。
（二）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不允许分包、转包。
四、服务期
签订合同之日起三个月内完成全部招聘流程。
五、服务地点
天津市（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
六、付款方式
待全部招聘工作结束后一次性支付，未达到甲方要求所造成的损失全部由乙方承担。
七、技术要求
（一）按照《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关于贯彻落实中组部人社部关于进一步做好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的通知》（津人社办发【2024】45号）文件要求，严格执行招聘纪律，确保招聘工作的专业性、严谨性。
（二）发布公告：天津市市级相关网站发布招聘公告，笔试、面试、体检等各类通知、聘用公示等，有效期不少于6周。按时在网上发布笔试、面试综合成绩、体检、拟聘等相关信息。
（三）报名阶段：提供网上报名系统，实现网上填表、自动手动简历筛选、发送笔试、面试通知、应聘统计、网上缴费支付、网上打印准考证等功能。
（四）保密入围：安排保密入围，符合国家要求满足严格保密。
（五）笔试：
笔试题目内容和要求待定。安排相关人员阅卷，成绩汇总，及相关的考务工作，主要包括：
1.考试考场联络协调；
2.考场布置；
3.试卷押送；
4.考试中涉及的考务用品准备；
5.根据笔试安排，配备相应的考务人员和现场服务人员。
（六）笔试公布成绩：网站发布成绩，并且向进入面试考生发布面试信息并确认。
（七）面试：
1.面试题目内容和要求待定。根据岗位人数和面试时间，提供相应面试题本及所需物品。
2.面试中提供：
（1）试卷押送；
（2）面试考场联络、考场布置；
（3）面试所需各类设备的准备；
（4）考务用品，办公用品耗材的准备；
（5）面试考生的组织与管理；
（6）根据面试流程安排，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和现场服务人员；
（7）面试成绩录入、汇总统计、核分、出具面试成绩单。
3.安排面试考试场地及相关休息场地。
4.招聘各环节信息发布要求：
（1）笔试成绩公布时，同时公布资格复审通知；
（2）在资格复审后通知考生面试缴费、打印面试准考证时间；
（3）在面试缴费及打印面试准考证期间通知总成绩查询时间（通常为面试结束后7天）；
（4）查询总成绩时通知体检时间及体检注意事项。
5.整体工作要求
（1）保证网络和办公电话畅通，提供相应技术支持；
（2）做好各环节、各方面保密工作；
（3）严格时间，按照公告时间完成对应内容；
（4）如遇紧急事项，为考生发布短信息提醒并确认；
（5）配合区人社局和区卫健委完成相关工作。
6.特别说明：上述需求为本次招标的最低要求，投标人应提供满足或优于此需求的服务。
（八）本项目不接受赠品或者与采购无关的其他商品、服务，供应商亦不得以采购人要求实施前述馈赠、回扣等行为。
八、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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